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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升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水平，增强消防救援人员职业荣誉感，平远县人民政府印发《平远县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现参照相关政策解读规范，解读如下：
一、背景依据
（一）修订背景
1.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要求，衔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》《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》等规定，确保政策执行的统一性。
2.适应消防救援队伍转制后职业保障新需求，解决队伍建设、人员权益保障中的实际问题。
3.激励消防救援人员献身使命，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，为地方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坚实支撑。
（二）主要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《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有关优待工作的通知》《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》《梅州市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，结合平远县实际制定。
二、出台目的与目标任务
（一）出台目的
建立健全平远县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体系，明确各项优待政策与落实路径，保障消防救援人员及相关抚恤优待对象的合法权益，增强职业荣誉感与归属感，激励队伍许党报国、献身使命。
（二）目标任务
1.实现消防救援人员在荣誉激励、医疗、交通、教育、住房等方面的全方位优待。
2.完善家属就业、落户、生活补贴等配套保障，解除消防救援人员后顾之忧。
3.规范退出人员安置、就业培训、伤残保障等机制，形成“入职有保障、在职有优待、退出有安置”的完整保障链条。
三、适用范围
适用于平远县行政区域内的在职、退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，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/病故消防救援人员遗属、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家属、因公致残退出消防救援队伍人员；县内国家机关、社会组织、企业单位及相关服务机构需按规定履行保障职责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共32条，涵盖经费保障、荣誉激励、抚恤优待、家属保障、退出安置等六大核心板块：
（一）经费保障
职业保障所需经费除中央、省、市负担部分外，剩余由县财政列入预算，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、审计监督。
一次性抚恤金、定期抚恤金、护理费、医疗保障等专项经费由县财政统筹保障。
（二）荣誉与抚恤激励
消防救援队伍表彰奖励纳入地方表彰体系，在重大节日及灾害处置后组织走访慰问。
为入职人员家庭制发“消防救援人员之家”光荣牌，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可获地方物质奖励。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/病故消防救援人员遗属按规定享受褒扬金、抚恤金，立功人员遗属增发一次性抚恤金。
（三）多维度优待保障
医疗保障：建立急危重症救治“绿色通道”，定点医院实行“先救治后办手续、先诊疗后结算”，抚恤优待对象享受医疗与住房优待。
交通出行：消防救援人员凭有效证件享受火车、轮船、飞机等优先服务，残疾人员可享票价减收50%或免费优待，公务消防救援车辆免交通行费与公共停车场停车费。
教育优待：烈士、英雄模范等相关人员子女在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阶段优先安排公办学校就读，中考、高考按规定享受优待，转学优先办理。
住房保障：符合条件的消防救援人员纳入地方住房保障范畴，可配套建设备勤公寓。
（四）家属权益保障
随队配偶、子女优先办理落户，随队前有工作的家属参照随军家属政策安置就业。
未就业随队家属（非本人原因）享受不低于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本生活补贴。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遗属等优先安置就业，鼓励家属自谋职业并享受相关优惠。
（五）退出人员保障
退出人员符合条件的享受退役军人就业培训、自主创业税费优惠与小额担保贷款扶持。
工作12年以上人员按安置计划落实岗位，退出消防员报考公务员优先录取，工作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。
残疾退出人员享受伤残认定、集中供养、护理费发放等保障，用人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解除劳动关系。
（六）政府专职消防员优待
在看病就医、交通出行、参观景区、子女入学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依法享受相应优待。
五、利企惠民措施
（一）利企措施
企业、社会组织对消防救援抚恤优待事业的公益性捐赠，符合规定的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
（二）惠民措施
1.消防救援人员及家属（原则上不超过2人）享受交通出行、医疗就诊、景区参观等优先服务。
2.残疾消防救援人员享受交通票价减免、公共交通免费等优待。
3.消防救援人员子女享受教育优先录取、转学便利，退出人员享受就业扶持与技能培训。
六、新旧政策差异
本《细则》为新出政策，无旧政策可对比。
七、关键词（专业术语）诠释
1.消防救援抚恤优待对象：指平远县行政区域内的在职/退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/病故消防救援人员遗属、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家属、因公致残退出消防救援队伍人员。
2.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：承担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等职责的专业化救援队伍，实行专门的管理制度与保障体系。
3.预备消防士：处于2年在职培训期的消防救援人员，享受相应家庭优待与复工复职权益。
4.集中供养：针对1级至4级残疾退出消防救援人员，经批准实行的集中居住、医疗与生活保障模式。
八、办事指南
1.优待申请凭证：消防救援人员凭有效工作证件，遗属、残疾人员凭烈士证书、伤残证明等相关证件办理。
2.主要办理部门：
抚恤补助、光荣牌发放：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教育优待、转学：县教育局。
落户、交通优待：县公安局、交通运输相关单位。
就业培训、创业优惠：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县税务局。
3.办理流程：符合条件人员向对应部门提交申请，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审核后落实优待政策。
